

中共叶县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
关于对叶县2025年第一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计划建设项目的
批    复
各有关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、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单位：
[bookmark: _GoBack]《关于呈报叶县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第一批计划建设项目的请示》（叶农〔2025〕 号）文件已收悉，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部署要求，进一步改善脱贫群众生产生活条件，大力推进脱贫乡村产业发展，在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经研究，决定将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第一批计划建设项目批复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一、2025年第一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计划建设项目涉及县委组织部、发改委、农业农村局、金融局等8个相关单位，20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项目。（具体内容见附件）
二、2025年第一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计划建设项目申请财政衔接资金14487.4万元。
三、强化项目管理。一是要认真落实项目法人制、工程监理制、合同制、公示制和工程质量负责制，确保工程建设的质量和效果。二是确保项目规划的严肃性。对已批复的项目不得擅自调整、变更建设地点、规模、标准和主要建设内容，确需调整和变更的，要按规定程序逐级上报备案。同时，已竣工的项目要有项目竣工图，图例要严谨科学，图物相符，且设立扶贫项目标志。
四、加强项目资金管理。严格按照《叶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管理使用办法》（叶政〔2017〕155号）规定的报账要求进行报账（报账所需资料清单参考《叶县扶贫项目建设基本指南》），报账资料要完整规范，并附项目所在村“四议两公开”资料、村级申报资料，项目公告公示资料（开工前、竣工后）、项目建设中、竣工后的照片，报账资料不完整的一律不予拨付资金。同时，强化衔接资金绩效管理，项目严格落实“绩效申报、绩效监控、绩效自评”要求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五、认真组织项目实施，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。组织项目实施的责任单位，要抓住当前项目建设有利时机，迅速组织项目实施。相关乡（镇、街道）要充分发挥监管职能，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、监督。责任单位要会同财政、发改、审计、纪检、农业农村等部门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督导，确保项目尽早建成，发挥资金效益。

附件：叶县2025年第一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计划建设项目批复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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